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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成立合夥企業

成立合夥企業

董事會宣佈於 2020年 10月 23日，本公司附屬公司復健基金、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東復

星高科技及星輝安盈簽訂南京合夥協議，據此，南京合夥企業的注資總額將為人民幣 10
百萬元，其中復健基金（作為普通合夥人）以現金出資人民幣 0.1百萬元，本公司（作為有

限合夥人）擬以現金出資人民幣 4.44百萬元，復星高科技（作為有限合夥人）擬以現金出資

人民幣2.96百萬元，星輝安盈（作為有限合夥人）擬以現金出資人民幣2.50百萬元。

香港上市規則之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復星高科技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07條的規

定，復星高科技構成本公司關連人士。因此，南京合夥協議項下交易根據香港上市規則

第14A章的規定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南京合夥協議的交易方與過往交易相關交易方屬於同一關連人士，根據香港上市規

則第 14A .81條的規定，南京合夥協議項下的交易及過往交易應予以加總計算。由於南京

合夥協議協議項下交易及過往交易加總計算後所適用的最高百分比率乃高於 0.1%但低於

5%，該交易將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申報及公告之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

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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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南京合夥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 2020年 10月 23日，本公司附屬公司復健基金、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東

復星高科技及星輝安盈簽訂南京合夥協議，據此，南京合夥企業的注資總額將為人民

幣 10百萬元，其中復健基金（作為普通合夥人）以現金出資人民幣 0.1百萬元，本公司

（作為有限合夥人）擬以現金出資人民幣 4.44百萬元，復星高科技（作為有限合夥人）擬
以現金出資人民幣2.96百萬元，星輝安盈（作為有限合夥人）擬以現金出資人民幣2.50百
萬元。

日期

2020年10月23日

協議方

(1) 復健基金；

(2) 本公司；

(3) 復星高科技；及

(4) 星輝安盈

出資及繳付

南京合夥企業全體合夥人認繳出資總額為人民幣 10百萬元。各合夥人的認繳出資額載

列如下：

合夥人 類別 認繳出資額

佔南京合夥企業

權益的百分比

（人民幣百萬元）

復健基金 普通合夥人 0.10 1%
本公司 有限合夥人 4.44 44.4%
復星高科技 有限合夥人 2.96 29.6%
星輝安盈 有限合夥人 2.50 25%

總計 10.00 100.0%

各合夥人應於2026年12月31日前分別足額完成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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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出資金額乃南京合夥協議各方參考南京合夥企業的資本需求，經公平協商後釐

定。復健基金及本公司將以各自的自有資金滿足相關出資要求。

經營範圍

創業投資、股權投資、以自有資金從事投資活動、自有資金投資的資產管理服務、企

業管理、企業管理諮詢、信息諮詢服務（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

開展經營活動）（最終以登記機關核准為准）。

合夥企業事務

南京合夥企業由普通合夥人復健基金為執行事務合夥人，對外代表南京合夥企業、執

行合夥事務。

合夥企業利潤及虧損

南京合夥企業的利潤分配、虧損分擔按各合夥人實繳出資比例進行分配分擔。

合夥企業債務

南京合夥企業的債務先由合夥財產償還；合夥財產不足清償時，普通合夥人對南京合

夥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有限合夥人按比例以其認繳的出資為限對南京合夥企

業債務承擔責任。

爭議解決

如有爭議，應友好協商、若協商不成，各合夥人均有權向南京合夥企業所在地的人民

法院提起訴訟。

生效

南京合夥協議經全體合夥人簽字或蓋章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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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成立南京合夥企業的理由及裨益

為加強大健康產業佈局，本集團擬集合內外部資源、發起設立股權投資基金並投資生

物醫藥、醫療器械及診斷、生物材料、精准治療等領域項目。南京合夥企業係本集團

為發起股權投資基金而設立的出資及管理平臺。

南京合夥企業將會納入本集團合併報表範圍。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南京合夥協議的相關條款為一般商業條款，屬公平

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陳啟宇先生、姚方先生、徐曉亮先生、龔平先生、潘東輝先生及張厚林先生已就

有關訂立南京合夥協議的董事會決議案迴避表決，董事會其餘5名董事（包括4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參與表決並一致通過。

C. 各合夥人的資料

復健基金

復健基金是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

大健康醫療產業創新領域的股權投資管理工作，並已完成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的

備案登記。

本集團

本集團為中國領先的醫療健康產業集團，主要從事藥品製造及研發、醫療器械與醫學

診斷、醫療服務及醫藥分銷與零售。

復星高科技

復星高科技是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乃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係香港聯交所

主板上市公司復星國際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656）之全資附屬公司，主要深耕健康、

快樂、富足三大業務，為全球家庭客戶提供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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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輝安盈

星輝安盈是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執行事務合夥人為汪誠先生，主要從事

投資管理、投資諮詢、實業投資、項目投資、資產管理（未經金融等監管部門批准不得

從事吸收存款、融資擔保、代客理財、向社會公眾集（融）資等金融業務）。星輝安盈系

由投資人設立的基金跟投平臺。截至本公告日，星輝安盈認繳出資額為人民幣 5百萬

元，汪誠先生、喻晶先生分別持有星輝安盈60%、40%的財產份額。

D. 香港上市規則之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復星高科技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07條的規

定，復星高科技構成本公司關連人士。因此，南京合夥協議項下交易根據香港上市規

則第14A章的規定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南京合夥協議的交易方與過往交易相關交易方屬於同一關連人士，根據香港上市

規則第 14A .81條的規定，南京合夥協議項下的交易及過往交易應予以加總計算。由於

南京合夥協議協議項下交易及過往交易加總計算後所適用的最高百分比率乃高於 0.1%
但低於 5%，該交易將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申報及公告之規定，惟獲豁免

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 . 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A股」 指 本公司面值為每股人民幣 1元的內資股股份，於上海證券

交易所上市並以人民幣交易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禪城醫院」 指 佛山市禪城區中心醫院有限公司，一間經佛山市禪城區人

口和衛生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成立的盈利性醫療機構，為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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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H股及A股分別於香港聯交所主板及上海證

券交易所上市及買賣

「關連人士」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權轉讓協議」 指 日期為 2020年 9月 17日，由本公司附屬公司上海復星醫藥

產業發展有限公司與復星健控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

「復星醫療」 指 上海復星醫療（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復星高科技」 指 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

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復健基金」 指 上海復健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60%的股權、復星健控持有其40%的股權

「基金合夥協議」 指 (i)日期為2020年5月18日，由寧波復瀛、蘇州合夥企業、復

星高科技及其他投資人簽訂的有限合夥協議；及 (ii)日期為

2020年 5月 18日，由寧波復瀛、天津合夥企業及天津星海

商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與復星高科技及其他投資人

簽訂的有限合夥協議

「普通合夥人」 指 南京合夥協議中約定的普通合夥人，即復健基金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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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 指 本公司面值為每股人民幣 1元的境外上市股份，於香港聯

交所上市並以港元交易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寧波復瀛」 指 寧波復瀛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南京合夥企業」 指 南京復鑫股權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暫定名，最

終以登記機關核准為準）

「南京合夥協議」 指 日期為 2020年 10月 23日，由復健基金、本公司、復星高科

技及星輝安盈訂立的設立南京合夥企業的合夥協議

「有限合夥人」 指 南京合夥協議中約定的有限合夥人，即本公司、復星高科

技及星輝安盈

「合夥協議」 指 蘇州合夥協議及天津合夥協議

「中國」 指 就本公告而言，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地區，不包括中國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

「過往交易」 指 2019年深圳復星健康增資協議、合夥協議、基金合夥協

議、卓瑞門診增資協議、 2020年深圳復星健康增資協議及

股權轉讓協議項下交易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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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星健控」 指 上海復星健康產業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

公司，係復星高科技的全資附屬公司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A股及H股

「蘇州合夥企業」 指 蘇州星晨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間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合夥企業，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蘇州合夥協議」 指 日期為 2020年 3月 30日，由復健基金、本公司、復星高科

技及天津復曜訂立的設立蘇州合夥企業的合夥協議

「深圳復星健康」 指 深圳復星健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天津復曜」 指 天津復曜商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間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合夥企業

「天津合夥企業」 指 星耀（天津）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間於中國成

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天津合夥協議」 指 日期為 2020年 3月 30日，由復健基金、本公司、復星高科

技及天津復曜訂立的設立天津合夥企業的合夥協議

「星雙健投資」 指 上海星雙健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為復星高科技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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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輝安盈」 指 寧波梅山保稅港區星輝安盈投資管理合夥企業（ 有限合

夥），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有叻信息」 指 上海有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

「卓瑞門珍」 指 上海卓瑞綜合診部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卓瑞門診增資

協議」

指 日期為 2020年 8月 14日，由復星醫療、星雙健投資、復星

健控及卓瑞門診訂立的向卓瑞門診增資的增資協議

「2019深圳復星健康

增資協議」

指 日期為 2019年 11月 1日，由禪城醫院與有叻信息、深圳復

星健康訂立的向深圳復星健康增資的增資協議

「2020深圳復星健康

增資協議」

指 日期為 2020年 9月 17日，由本公司、復星醫療、復星高科

技、有叻信息、禪城醫院及深圳復星健康訂立的向深圳復

星健康增資的增資協議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啟宇

中國，上海

2020年10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陳啟宇先生、姚方先生及吳以芳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徐曉亮先

生、龔平先生、潘東輝先生及張厚林先生；以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江憲先生、黃天祐博士、李玲女

士及湯谷良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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